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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半年度报告于2018年8月30日由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应到董事16名，现场出席董事8名，电话连线

出席董事8名，董事长洪崎、副董事长张宏伟、董事史玉柱、吴迪、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和田溯宁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会议。应列席本次会议

的监事8名，实际列席8名。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本公司2018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民生银行 600016 -

H股 香港联交所 民生银行 01988 -

境外优先股 香港联交所 CMBC�16USDPREF 0460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丹 王洪刚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民生银行

大厦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民生银

行大厦

电话 86-10-58560666 86-10-58560666

传真 86-10-58560720 86-10-58560720

电子信箱 cmbc@cmbc.com.cn cmbc@cmbc.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018年

1-6月

2017年

1-6月

（重述）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

2016年

1-6月

（重述）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增减（%）

利息净收入 33,874 41,115 -17.61 47,438

利息净收入（还原口径） 46,555 41,115 13.23 47,438

非利息净收入 41,543 29,535 40.66 30,472

营业收入 75,417 70,650 6.75 77,910

业务及管理费 18,089 17,561 3.01 17,952

贷款和垫款减值损失 19,177 16,330 17.43 20,816

营业利润 36,106 34,317 5.21 35,141

利润总额 35,886 34,451 4.17 35,1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18 28,088 5.45 27,2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797 27,929 6.69 27,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272 -368,013 两期为负 728,563

每股计（人民币元）

基本每股收益 0.68 0.64 6.25 0.62

稀释每股收益 0.68 0.64 6.2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8 0.64 6.2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0.68 0.64 6.25 0.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 -8.41 两期为负 16.64

盈利能力指标（%） 变动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1.00 0.98 0.02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15.81 16.23 -0.42 17.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年化）

15.91 16.14 -0.23 17.51

成本收入比 23.99 24.86 -0.87 23.0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率 32.26 34.65 -2.39 36.01

净利差 1.54 1.27 0.27 1.88

净息差 1.64 1.40 0.24 2.01

2018年

第一季度

2018年

第二季度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利息净收入 15,741 18,133

非利息净收入 21,007 20,536

营业收入 36,748 38,669

业务及管理费 9,096 8,993

贷款和垫款减值损失 8,818 10,359

营业利润 18,273 17,833

利润总额 18,082 17,8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42 14,6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11 14,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607 -39,665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

2016年

12月31日

规模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增减（%）

资产总额 6,061,143 5,902,086 2.69 5,895,877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3,052,658 2,804,307 8.86 2,461,586

负债总额 5,653,299 5,512,274 2.56 5,543,850

吸收存款 3,157,881 2,966,311 6.46 3,082,2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397,042 378,970 4.77 342,590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总额 387,150 369,078 4.90 332,698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8.84 8.43 4.86 7.60

资产质量指标（%） 变动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 1.72 1.71 0.01 1.68

拨备覆盖率 162.74 155.61 7.13 155.41

贷款拨备率 2.81 2.66 0.15 2.62

资本充足指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64 8.63 0.01 8.95

一级资本充足率 8.87 8.88 -0.01 9.22

资本充足率 11.86 11.85 0.01 11.73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6.73 6.60 0.13 5.97

注： 1、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计入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中的相关资产处置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 比较期数据已进行重述。

2、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2017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

数计算，比较期数据已进行重述。

3、新金融工具有关会计准则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形成的收益

不再计入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还原口径利息净收入465.55亿元，同比增长13.23%。

4、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及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2010年修订）等规定计算。

6、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7、净利差=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8、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9、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0、拨备覆盖率=贷款减值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11、贷款拨备率=贷款减值准备/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4,53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

限制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其他 18.92 6,901,821,506 2,208,336 - 未知 -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稳健型投资组合

国有法人 6.49 2,369,416,768 - -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90 1,787,745,079 53,093,243 - 无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1 1,682,652,182 - - 质押 1,679,652,182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国有法人 4.56 1,665,225,632 - - 无 -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国有法人 4.49 1,639,344,938 - - 无 -

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1,523,606,135 - - 无 -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5 1,149,732,989 - - 质押 1,149,732,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4 1,146,469,451 - - 无 -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 1,086,917,406 - - 无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份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制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901,821,506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稳健型投资组合 2,369,416,76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87,745,07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82,652,182 人民币普通股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665,225,632 人民币普通股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639,344,938 人民币普通股

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 1,523,606,135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149,732,989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146,469,45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1,086,917,406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注：1.� H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公司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

本公司H股股份合计数。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境外优先股股东数量为1户。 截至本半年度报告披露日上一月末（2018年7月31日），本公司境外优先股股东数

量为1户。

本公司前10名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以下数据来源于2018年6月30日的在册优先股股东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册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增减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 100 71,950,000 - 未知

注：1.�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本公司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由于本次优先股为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示的为获配投资者的代持人信息。

3.�本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十大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1.1总体经营概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应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调整和变化，紧密围绕“民营企业银行、科技金融银行和综合化服务银行” 三大战略定

位，改革转型落地实施初见成效，风险管控和合规经营理念不断强化，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各项业务经营实现健

康、平稳发展。

（一）盈利水平稳步增长，经营效率持续提升

净利润实现持续增长，股东回报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6.18亿元，同比增长15.30亿元，增幅

5.4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81%，同比下降0.42个百分点；平均总资产收益率1.00%，同比上升0.02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达到0.68

元，同比增长0.04元；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达到8.84元，比上年末增长0.41元。

营业收入平稳增长，运营效率不断提升。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54.17亿元，同比增长47.67亿元，增幅6.75%。同时，本公司持

续推进凤凰计划成本效率项目的落地实施，不断提高成本精细化管理水平，降本增效效果明显，报告期内本集团成本收入比23.99%，同比

下降0.87个百分点。

（二）资产负债协调发展，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报告期内，本集团总资产规模保持适度增长。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总资产规模60,611.4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90.57亿元，增幅

2.69%，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526.5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483.51亿元，增幅8.86%；总负债规模56,532.9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10.25亿

元，增幅2.56%，其中各项存款余额31,578.8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15.70亿元，增幅6.46%。

在资产负债协调发展的同时，本集团积极应对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主动调整业务经营策略，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并取得明显

成效。

资产业务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各项贷款余额（含贴现）在总资产规模中占比为50.36%，比上年末提高2.85个百分点；小微贷款

4,066.0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33.42亿元，增幅8.93%，本公司小微抵质押类贷款余额占比81.62%，比上年末提高5.98个百分点。

负债业务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吸收存款余额在总负债规模中占比55.86%，比上年末提高2.05个百分点，其中个人存款占比

17.81%，比上年末提高1.22个百分点；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占比30.46%，比上年末下降1.44个百分点。

（三）改革转型全面启动，重点业务推进良好

报告期内，本公司制定并发布了《改革转型暨三年发展规划整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全面启动改革转型，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水平，公司金融、零售金融、金融市场、网络金融、综合化经营等各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一是做强公司金融。 民企战略稳步落地，客群经营日渐深入，全力打造“场景化的交易银行、定制化的投资银行、便捷化的线上银行、

个性化的企业家服务、综合化的财富管理”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公司业务从规模增长型向效益增长型发展模式转变。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对公存款余额25,636.5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89.11亿元，增幅5.29%；境内有余额对公存款客户达109.26万户，比上年末增加7.98

万户，增幅7.88%；对公贷款余额18,775.1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78.20亿元，增幅10.46%。

二是做大零售金融。 加速推进个人金融财富管理，综合开发成效显著，着力培育“民企生态圈客群、小微客群、私银企业家客群” 三大

特色零售客群，加快线上化、场景化金融服务建设，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非零客户达到3,635.62万户，比上年

末增长175.28万户；管理个人客户金融资产15,780.8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17.27亿元，其中零售存款（含小微企业存款）6,314.18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802.58亿元；零售贷款11,591.7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702.54亿元；零售业务营业收入263.90亿元，在本公司营业收入中占比

为36.45%；月日均金融资产800万元以上的私人银行达标客户数为18,350户，比上年末增长11.50%；私人银行达标客户的金融资产管理

规模余额达到3,322.8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54.08亿元。

三是做优金融市场。强化同业客群经营，优化同业负债结构，报告期内同业存单发行315期，金额共计5,962.70亿元，同比增长74.18%；

积极适应资管新规，有序推进产品和业务模式转型，截至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13,850.81亿元；推广托管综合金融服务，促进托管

业务稳步发展，截至报告期末，资产托管规模达到82,237.37亿元；准确研判市场形势，把握交易类业务获利机会，贵金属和外汇交易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

四是做亮网络金融。充分应用新兴金融科技，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发展新模式，在业内首推“4朵云+1范式” 2.0全新运营模式，升级网

金平台，确保产品竞争力，市场份额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截至报告期末，直销银行客户数1,511.47万户，管理金融资产1,479.76亿元，分别

比上年末增长420.02万户和432.30亿元；个人电子银行客户数达4,283.75万户，比上年末增加442.56万户，报告期交易笔数12.54亿笔，交

易金额8.60万亿元，客户交易活跃度稳居银行业前列。

五是做好综合化经营。稳步推进海外机构布局，有效发挥境外业务平台作用，加强交叉销售与业务协同，不断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本公司国际化竞争力和影响力。 报告期内，本公司香港分行实现净利润6.77亿元，同比增长26.54%；民银国际实现净利润1.35亿

元，同比增长75.32%。

（四）各类风险有效防控，资产质量基本稳定

报告期内，本集团分层构建内控合规组织体系，加快风控机制的完善和落地，加大问题资产集中清收处置力度，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

定，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526.5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7.67亿元，增幅9.95%；不良贷款率1.72%，比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

点；拨备覆盖率162.74%，比上年末提高7.13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2.81%，比上年末提高0.15个百分点。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96.18亿元，同比增加15.30亿元，增幅5.45%，净利润保持稳步增长。

本集团主要损益项目及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重述） 变动（%）

营业收入 75,417 70,650 6.75

其中：利息净收入 33,874 41,115 -17.61

非利息净收入 41,543 29,535 40.66

营业支出 39,311 36,333 8.20

其中：业务及管理费 18,089 17,561 3.01

税金及附加 781 753 3.72

资产减值损失 19,531 17,139 13.96

其他业务成本 910 880 3.41

营业利润 36,106 34,317 5.21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220 134 本期为负

利润总额 35,886 34,451 4.17

减：所得税费用 6,033 5,837 3.36

净利润 29,853 28,614 4.3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18 28,088 5.45

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 235 526 -55.32

本集团营业收入主要项目的金额、占比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变动（%）

金额 占比（%）

金额

（重述）

占比（%）

利息净收入 33,874 44.92 41,115 58.19 -17.61

利息收入 114,126 151.33 113,133 160.13 0.88

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 70,849 93.94 60,619 85.80 16.88

投资利息收入 29,565 39.21 39,234 55.53 -24.64

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利息收入 4,339 5.75 3,273 4.63 32.57

长期应收款利息收入 3,429 4.55 2,984 4.22 14.91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利息收入 2,931 3.89 3,515 4.98 -16.6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2,295 3.04 1,446 2.05 58.71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利息收入 718 0.95 2,062 2.92 -65.18

利息支出 -80,252 -106.41 -72,018 -101.94 11.43

非利息净收入 41,543 55.08 29,535 41.81 40.6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327 32.26 24,477 34.65 -0.61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17,216 22.82 5,058 7.16 240.37

合计 75,417 100.00 70,650 100.00 6.75

（一）利息净收入及净息差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338.74亿元，同比减少72.41亿元，降幅17.61%。 主要是由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后，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形成的收益不再计入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 还原口径利息净收入465.55亿元， 同比增长

13.23%。 按照还原口径利息净收入分析，业务规模增长促进利息净收入增加3.23亿元，利率变动促进利息净收入增加51.17亿元。

报告期内，按照还原口径利息净收入计算，本集团净息差为1.64%，同比上升0.24个百分点，主要是来自于利差水平提升。

（二）非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非利息净收入415.43亿元，同比增加120.08亿元，增幅40.66%。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变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327 24,477 -0.61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17,216 5,058 240.37

合计 41,543 29,535 40.66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三）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断加强财务精细化管理，持续实施降本增效举措，不断优化成本结构，业务及管理费为180.89亿元，同比增加5.28

亿元，增幅3.01%。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变动（%）

员工薪酬（包括董事薪酬） 9,243 8,779 5.29

租赁及物业管理费 2,003 2,122 -5.61

折旧和摊销费用 1,550 1,652 -6.17

办公费用 483 689 -29.90

业务费用及其他 4,810 4,319 11.37

合计 18,089 17,561 3.01

（四）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195.31亿元，同比增加23.92亿元，增幅13.96%。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变动（%）

发放贷款和垫款 19,177 16,330 17.4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492 -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292 242 20.6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90 - 不适用

应收款项类投资 - 345 不适用

表外资产 -309 -156 两期为负

其他 -31 378 本期为负

合计 19,531 17,139 13.96

（五）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内，本集团所得税费用为60.33亿元，同比增加1.96亿元，所得税费率为16.81%。

3.1.3�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一）资产

报告期内， 本集团资产总额保持适度增长。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资产总额为60,611.43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1,590.57亿元， 增幅

2.69%。

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3,052,658 50.36 2,804,307 47.51 2,461,586 41.76

减：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

准备

84,874 1.40 74,519 1.26 64,394 1.09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2,967,784 48.96 2,729,788 46.25 2,397,192 40.67

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净额 2,053,922 33.89 2,135,897 36.19 2,206,909 37.43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17,747 6.89 442,938 7.50 524,239 8.89

存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69,755 4.45 271,274 4.60 461,837 7.83

长期应收款 112,122 1.85 101,304 1.72 94,791 1.61

固定资产净额（含在建工程） 44,696 0.74 45,987 0.78 43,273 0.73

其他 195,117 3.22 174,898 2.96 167,636 2.84

合计 6,061,143 100.00 5,902,086 100.00 5,895,877 100.00

注：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净额本期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比较期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

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

1、发放贷款和垫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为30,526.5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483.51亿元，增幅8.86%，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在资产

总额中的占比为50.36%，比上年末上升2.85个百分点。

2、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净额为20,539.22亿元，比上年末减少819.75亿元，降幅3.84%，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为

33.89%，比上年末下降2.30个百分点。

3、存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存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额合计2,697.55亿元，比上年末减少15.19亿元，降幅

0.56%；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为4.45%，比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二）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为56,532.9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10.25亿元，增幅2.56%。

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吸收存款 3,157,881 55.86 2,966,311 53.81 3,082,242 55.6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拆入款项和卖出回

购金融资产款

1,346,021 23.81 1,423,515 25.82 1,521,274 27.44

应付债券 549,420 9.72 501,927 9.11 398,376 7.19

向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460,773 8.15 482,172 8.75 437,912 7.90

其他 139,204 2.46 138,349 2.51 104,046 1.87

合计 5,653,299 100.00 5,512,274 100.00 5,543,850 100.00

1、吸收存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吸收存款总额为31,578.8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15.70亿元，增幅6.46%，占负债总额的55.86%。 从客户结构

看，公司存款占比81.70%，个人存款占比17.81%，其他存款占比0.49%；从期限结构看，活期存款占比41.69%，定期存款占比57.82%，其他

存款占比0.49%。

2、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拆入款项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拆入款项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13,460.21亿元， 比上年末减少774.94亿元， 降幅

5.44%。

3、应付债券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债券5,494.2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74.93亿元，增幅9.46%，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同业存单发行规模的增长。

（三）股东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股东权益总额4,078.44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180.32亿元， 增幅4.63%，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3,

970.4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80.72亿元，增幅4.77%。 股东权益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净利润的增长。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

股本 43,782 36,485 20.00

其他权益工具 9,892 9,892 -

其中：优先股 9,892 9,892 -

资本公积 57,457 64,753 -11.27

其他综合收益 -1,397 -4,662 两期为负

盈余公积 34,914 34,914 -

一般风险准备 74,304 74,168 0.18

未分配利润 178,090 163,420 8.9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97,042 378,970 4.77

少数股东权益 10,802 10,842 -0.37

合计 407,844 389,812 4.63

3.1.4�主要业务回顾

（一）公司与投资银行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和监管环境的新变化、新挑战，坚持改革转型和业务发展两手抓，以转型促发展，扎实推进民企战

略，强化客群分层经营，坚持优质负债立行，优化资产业务结构，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持续做强公司业务。

1、公司业务客户

报告期内，本公司切实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完善客户分层分类服务体系，创新客户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综合化、智能

化、一站式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致力成为“客户体验最好的银行” 。基础客群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境内有余额对公存款客

户达109.26万户，比上年末增加7.98万户，增幅7.88%；境内有余额一般贷款客户11,088户。战略客户方面，按照董事会三年规划要求，强化

战略民企客群开发，逐步加大对民营战略客户的支持，通过团队作业模式，融合公司、零售、金融市场三大条线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后台的

协同支持，逐步形成综合化、差异化、集约化和精准化的战略客群服务体系。

2、公司存贷款

报告期内，本公司持续强化客户基础、加强结算业务平台建设、加大机构金融的拓展力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的新变化、新趋势，大力拓展有前景且有体量的新兴产业和居民消费拉动产业，积极介入国家重大战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

基建项目，加大对“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 等国家战略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压降缓

释力度， 优化信贷格局与行业结构， 实现资产业务稳健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的对公存款余额25,636.58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1,

289.11亿元， 增幅5.29%； 对公贷款余额18,775.16亿元， 其中， 对公一般贷款余额17,806.49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1,628.33亿元， 增幅

10.06%；对公贷款不良率1.49%。

3、投资银行

报告期内，本公司高效推进投行业务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地新型投行业务模式，推进并优化了以资本市场四大重点业务领域、发债和

证券化两大重点产品为支柱、以“科创贷”为新增长点的多层次投行业务与产品体系，促进公司业务的投行化转型。

报告期内，本公司资本市场业务方面，重点行业开发效果逐渐显现，投行基础客户群初步建立，项目分类管理机制得到加强。

债券承销业务方面，加强经营机构的分层推动与精细化管理，业务储备快速提升；严控风险，项目的整体资质与评级水平得到提升。报

告期内，本公司发债业务市场排名提升至第9位。

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产品创新不断突破，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证券化项目和高校PPP资产证券化项目等。

4、交易银行

报告期内，本公司大力推动交易银行业务场景化升级，着力丰富国际业务、结算与现金管理、国内贸易融资及保理业务和公司网络融

资等四大系列产品，有效对接客户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网络化、智能化、便捷化产品服务体验，进一步推动公司服务

模式的转型升级。

一是国际业务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国际业务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本公司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围绕客户国际化金融需求，强化跨

境现金管理、民生环球速汇GPI等创新产品的开发和综合运用，积极开发跨境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走出去” 业务机会，提升服务能

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不断开拓业务新领域，有效提升外币资产和负债规模，推动国际结算量增长。

二是结算与现金管理聚焦客户需求演进方向，持续完善产品体系。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断优化“通” 、“聚” 、“盈” 三大现金管理产品

体系，全方位满足客户金融需求。“通”系列产品立足政务、商务等不同领域客户需求特征，将账户与支付等基础服务嵌入到客户日常运营

场景中，为企业和政务等领域客户电子化转型和服务升级提供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聚” 系列产品聚焦集团客户的多层级、境内外资金

管理需求，有效提升集团客户服务能力；“盈”系列产品为企业客户提供开放式资金增值服务，为不同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获得市场广泛

认可。

三是国内贸易融资及保理业务加强场景化产品设计和推广，继续巩固市场领先地位。报告期内，本公司开展贸易融资产品多元化场景

挖掘拓展，进一步提升贸易融资业务的差异化竞争力。 围绕战略、供应链、中小等客群特点，加快推进无追索权保理、“N+1”保理等特色产

品，市场拓展能力大幅提升。

四是数字化服务能力不断升级，有效改善客户体验。报告期内，本公司大力推进交易银行数字化产品的场景化、智能化升级，积极从基

础融资品种到表内外多融资品种、从国内到国际、从结算到融资全产品线的线上化转型，有效提升网络融资模式对公司信贷场景覆盖度。

（二）零售银行

报告期内，我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总体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从金融领域看，资管新规落地实施，金融严监管

与去杠杆大力推进，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回落，流动性稳中趋紧，资金成本持续上升。零售业务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改革转型暨三年发展规划整体实施方案，零售银行改革转型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客群经营为中

心，承接民企战略，打造民企生态圈、小微、私银企业家三大核心客群；积极应用大数据技术，大规模推广数据化营销，实现资产业务与财富

管理双轮驱动，依托先进科技加快线上化、场景化金融服务建设，推进渠道整合与客户体验优化，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加快建立并逐步强

化零售标准化、垂直化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零售改革转型落地实施，各项举措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本公司零售业务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3.90亿元，在本公司营业收入中占比为36.45%，同比上升

0.35个百分点。 零售业务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60.42亿元，在零售营业收入中占比60.79%，同比上升13.16个百分点；在本公司非利息净收入

中占比60.18%，同比上升17.66个百分点（以还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形成的收益后计算）。

1、零售客户

本公司围绕民企战略，积极打造民企生态圈客群、小微客群、私银企业家客群三大特色零售客群，以及财富客群和千禧一代客群两大

核心客群，进一步明确客群定位，聚焦资源投入，提升服务能力，着力培育特色客群金融服务品牌，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本公司持续加强公私联动，提高代发工资单位渗透率和代发规模，加快行业缴费通、ETC等平台落地推广，推进信用卡和借

记卡的双卡互持，进一步推进精准、有质获客，夯实客户基石。 持续加强针对客户的品牌推广，推出2018年“懂你的银行”系列活动，举办6

月6日零售品牌主题日活动，创新活动形式，实现数千万次品牌曝光。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非零客户（非零客户指在本公司金融资产月日均大于零的客户）达到3,635.6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75.28

万户。

2、金融资产

报告期内，本公司适应资管新规实施要求，加快推进财富管理转型，推出凤凰C7财富管理“234” 革新计划，统一革新方向，重点落实

包括组建财富顾问（FC）团队、建立管理和作业标准化体系、形成数据营销与管理、实施核心岗位评价、建立财富管理合伙人计划、完善产

品体系等六大关键举措，推动财富管理经营能力提升。

报告期内，本公司加大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向净值型理财产品转型力度，个人客户净值型理财产品销量接近上年全年的26倍；持续优

化个人客户资产配置，创新推出系列个人结构性存款产品，针对存款偏好型客户重点推出“新多利” 、“随心定” 等特色存款产品；大力推

广重大疾病保险、终身寿险、教育年金、养老年金等保障型期缴保险产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需求；开展“然情四

季”系列营销活动，推动个人客户金融资产快速增长。 注重提升小微客群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保险、基金、理财等重点产品为抓手，加

强小微客户交叉销售和综合开发。 持续优化私人银行商业模式，推进私人银行中心的标准化建设，丰富私银专属产品货架，积极打造私银

企业级客群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体系。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管理个人客户金融资产15,780.87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1,417.27亿元。 零售存款余额 （含小微企业存款）6,

314.1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802.58亿元；其中，储蓄存款5,522.5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700.21亿元。

3、零售贷款

报告期内，本公司适应经济形势、市场环境与资金成本的变化，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以小微金融、信用卡业务和消费金融为重点，在有

效把控风险前提下，加大零售信贷资源投放，着力推进零售贷款结构调整。

小微金融方面，积极践行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导向，实施小微金融新模式，推动小微贷款有力增长，支持小微企业经营发展。信用卡业务

方面，持续加大信用卡业务发展力度，推出全新品牌口号，聚焦千禧一代客群，加强产品创新，提升网申发卡规模与线上化经营能力。 消费

金融方面，加快推进消费金融业务转型，重点拓展汽车金融、房屋租赁、家装家居等场景金融建设，逐步提升消费信贷获客与客户开发等方

面的综合经营能力，更好满足个人客户日益增长的消费融资需求。 住房贷款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和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同时根据推进贷

款结构调整、提升贷款整体收益水平的经营导向，精选优质地区优质楼盘，按照监管政策要求合理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贷款11,591.7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702.54亿元。 其中小微贷款3,987.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95.98亿元，

增幅11.03%。小微贷款抵质押占比81.62%，较上年末提升5.98个百分点，进一步提高了风险抵御能力。消费贷款余额4,108.19亿元，比上年

末下降249.33亿元。 其中，住房贷款余额3,372.52亿元，比上年末下降118.21亿元。

4、小微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践行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导向，持续按照小微金融改革转型发展部署，深入推进小微金融发展新模式，加大产品

与服务创新，夯实客户基础，进一步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实现贷款规模有力新增，推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同时，强化金融科技支撑，提升

智能化服务及数字化管理能力。

一是推进贷款规模有力新增，持续优化资产业务结构。报告期内，小微金融着力加大优质客户的拓展，并通过量化决策模型，强化准入

客户的风险识别与判断，优质客户占比持续提高。 同时加大抵押贷款投放，抵质押贷款占比显著提升，风险缓释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是加大产品与服务创新，打造线上轻型作业模式。 报告期内，不断利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上线并推广基于存量优质抵

押客户的“增值贷”产品、基于三方可靠数据的“纳税网乐贷”产品，优化基于客户经营流水的“网乐贷1.0” 产品，加快探索线上新型发展

方式，着力提升客户体验。

三是持续提升小微客群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强化客户资产组合配置。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断丰富和完善小微金融财富管理产品体

系，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持续加大保险、基金、理财等重点产品的交叉销售力度，中间业务收入能力大幅提升。

四是创新结算发展方式，提升结算服务能力。本公司小微金融创新结算发展方式，落地推广智慧教育、智慧收租等结算行业应用，并加

大小微企业云账户、三方支付结算等重点业务的推广力度，加强客户账户交易粘性。

五是加快推进数字小微金融建设，强化金融科技支撑。 报告期内，本公司成立小微3.0项目组，稳步推进小微数据集市、数据精准营销

模型以及“小微之家”在线服务平台、移动客户管理平台、手机银行小微专属服务等系统与平台的开发，通过金融科技赋能，提升小微金融

服务水平，打造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小微客户数达到710.24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17.82万户，增幅19.89%。 报告期内，本公司累计投放小微贷款2,

413.01亿元。

5、信用卡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信用卡向“千禧一代” 核心目标客群进行战略聚焦，从品牌定位、产品设计、权益配置、经营场景等多方面，为目标客

群聚焦提供全面支撑。 品牌方面，推出了“民生信用卡，信任长在”的全新品牌口号，体现民生信用卡对客户安心用卡、用心服务、相互信

任、长久相伴的庄严承诺；产品与权益方面，根据“千禧一代”的思想特征、行为偏好、消费习惯，推出李易峰卡、随身WIFI免费租等更受年

轻客群欢迎的特色产品和权益服务；经营场景方面，以大数据为基础，加强“千禧一代”客群的标签画像及应用，充分发挥全民生活APP的

经营平台和场景拓展功能，使精准营销与业务场景紧密结合。 报告期内，“千禧一代” 新增客户234.89万户，其交易额贡献占比、收入贡献

占比持续提升，逾期率等风险指标优于总体客户水平。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信用卡累计发卡数达到4,369.54万张， 报告期新增发卡495.68万张； 实现交易额10,242.57亿元， 同比增长

41.01%；应收账款余额3,496.0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8.91%；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26.32亿元，同比增长28.33%。

6、私人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私人银行业务基于对客户的深层理解，扎实推进私人银行商业模式优化项目深入落地。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体系建设

成效显著，分行私人银行中心建设有序开展，实现客户分层经营与标准管理流程导入，产能逐步显现。专业化经营加强，私银产品货架不断

丰富，资产配置进程加快，客群结构持续优化，客户保有率显著提升。 进一步发挥企业家特色客群的价值枢纽作用，聚焦超高端客户，以私

带公、板块联动，为企业级客群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拉动全行综合效益提升，打造企业家首选的私人银行。在资产管理、家族信托、

高端保险、代销私募、海外业务等方面积极推出新产品，加大私银专属产品供应力度，不断丰富产品货架，以持续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

推动客群规模、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代销私募产品取得新突破，家族信托业务全面爆发，家族客户资产管理规模增长迅速。通过与海外专

业机构持续合作，海外基金、海外保险等海外资产配置平台逐步完善。 持续优化销售渠道建设和客户体验提升，以金融科技服务不断提升

客户体验。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月日均金融资产800万以上私人银行达标客户数为18,350户，比上年末增长11.50%；私人银行达标客户的金融

资产管理规模余额达到3,322.8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54.08亿元，增幅8.28%。

7、社区金融业务

本公司深入贯彻“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全面推进社区金融商业模式升级，搭建了社区金融业务发展管理体系，推动社区网点持续健

康经营，提升社区客户的服务体验。报告期内，本公司社区金融产能快速提升。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牌照的社区支行1,523家，比上年末减少

99家；小微支行160家，比上年末增加6家。 社区（小微）网点金融资产余额达2,489.0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08.47亿元，网均金融资产达到

1.48亿元；储蓄余额达775.6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6.23亿元，储蓄贡献价值逐渐凸显；客户数达612.89万户，比上年末新增34.01万户，其中

有效级以上（含）客户76.05万户，比上年末增长5.66万户，客群基础进一步夯实。

（三）资金业务

1、投资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投入力度，优化大类资产结构，在控制投资占比的前提下，提升投资业务效率。 截至报告期

末，本公司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净额20,403.74亿元，比上年末下降847.42亿元，降幅3.99%；交易和银行账户投资净额在总资产中占比较

上年末下降2.56个百分点。

2、同业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按计划推进改革转型举措落地，同业业务坚持从产品导向向客户导向转变，强化同业客群经营，优化同业业务结构，

实现同业业务稳定、健康发展，风险质量管控水平良好。

客群经营方面，开展同业客户分层管理，按照客户价值搭建差异化营销管理体系，制定分类同业客户营销指引和重点同业客户营销规

划方案，有效强化客户综合营销。

业务发展方面，积极落实监管政策要求，强化稳定负债管理，持续优化同业业务结构。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加大同业存单发行力度，

发行同业存单315期，累计发行5,962.70亿元，同比增加74.18%。 截至报告期末，同业负债规模（含同业存单）17,279.10亿元，比上年末下

降2.22%；同业资产规模2,689.87亿元，比上年末上升10.37%。

3、托管业务情况

资产托管业务方面，本公司积极面对强监管、控风险、降杠杆的市场环境，克服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内大力整合行内资源，深度培

养菁英队伍，搭建总分支行一体化营销体系，深入推进“一行一策”和“一户一策”精准营销；对外搭建客户合作平台，组织客户营销活动，

积极把握资管新规正式颁布实施带来的结构性市场机会，大力拓展主动管理型证券投资基金、净值型银行理财、资产证券化等托管业务机

会，实现资产托管业务稳步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资产托管规模（含各类资金监管业务）余额为82,237.37亿元，实现托管业务综合

创利22.68亿元。

养老金业务方面，本公司高度关注中国养老金多支柱体系的发展进程，积极把握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市场机遇，立足对公和个人客户

养老需求，以养老金托管和账户管理为基础，整合行内金融产品与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养

老金业务托管规模（含企业年金和养老保障业务）余额为1,828.11亿元，管理企业年金账户17.55万户。

4、理财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理财业务面对的市场环境错综复杂：宏观经济持续去杠杆，理财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委贷新规、银信合

作新规和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规定陆续出台。 上半年，在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剧，以及收益空间不断压缩的情况下，本公司主动适应

资管新规要求，全面启动净值化产品转型，完成符合新规的产品体系设计；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推进服务国计民生的产品服务，通

过多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资产管理业务保持健康发展。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理财产品存续规模13,850.81

亿元。

5、贵金属及外汇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贵金属业务场内（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量（含代理法人及个人）2,944.28吨，白银交易量

（含代理法人及个人）8,400.59吨，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8,201.39亿元。 以场内交易金额计算，本公司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第三大交易商，也

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最为活跃的自营交易商之一，亦是国内重要的大额黄金进口商之一，并在报告期内取得上海黄金交易所白银询价资格。

报告期内，本公司对公客户黄金租借44.23吨；零售客户自有品牌实物黄金销售539.87公斤，产品多样，有效满足了客户需求，市场发展

前景广阔。

报告期内，本公司境内即期结售汇交易量2,750.91亿美元，同比下降4.84%；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量7,161.88亿美元，同

比增长111.02%。 本公司积极参与期权及其组合的创新产品业务，人民币外汇期权交易量648.15亿美元，同比增长202.61%。

（四）网络金融

报告期内，本公司抢抓市场机遇，紧紧围绕客户需求痛点，充分应用新兴金融科技，积极试水网络金融新型模式，持续创新直销银行、

零售网络金融、公司网络金融、网络支付等平台、产品和服务，客户体验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稳居商业银行第一梯队。

1、直销银行

报告期内，本公司探索实践开放式金融云平台新模式以及直销银行产品服务创新，致力保持行业第一直销银行市场地位。本公司进一

步升华“简单的银行”理念，让“简单的银行不止于简单” ，业内首推“4朵云＋1范式” 2.0全新运营模式，构建财富云、网贷云、支付云、数据

云与共享自金融平台等服务体系，打造基于“电子账户＋N” 标准模式的“生态圈式自金融范式” ，开展金融科技，风控、征信、运营能力，支

付、账户、结算能力以及资金输出等，有效满足全产业链的财富、资管、经营、营销等金融服务需求。 首家应用分布式核心系统，提供存、贷、

汇综合性服务。

截至报告期末，直销银行客户数达1,511.47万户，管理金融资产1,479.76亿元；报告期内，直销银行累计交易笔数6,312.40万笔，交易

总金额达9,418.42亿元。

2、零售网络金融

报告期内，本公司秉承“从心出发、智享未来” 新理念，充分借助金融科技持续升级线上个人金融服务能力，推出新版手机银行，由自

助交易渠道逐步转型为数字化移动金融与生活生态圈平台。 全新版手机银行首家统一入口，通过一个APP即可满足小微、个人、信用卡、直

销银行等多种核心客群的个性化需求；推出民生通行证，实现电子渠道客户身份认证及数据的统一和互联互通，客户只需一套账户和密

码，就能畅享手机银行、网银等多平台服务；不断加强新技术应用，推出人脸识别转账、统一安全工具等，客户交易体验持续提升，手机银行

安全体系更加完善。报告期内，本公司推出客户、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等信息维护以及天天增利型理财、净值类封闭型理财、创新型存款产

品等，个人网银产品流程和用户体验提升显著。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客户数 （包括个人手机银行客户数及个人网上银行客户数） 达4,283.75万户， 比上年末增加

442.56万户；报告期交易笔数12.54亿笔，交易金额8.60万亿元，客户交易活跃度稳居银行业前列。

3、公司网络金融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力公司网络金融行业应用和平台合作。聚焦重点行业，以互联网思维拓展场景金融模式，打造特色服务，树立行业

领先的公司网络金融品牌形象。围绕细分客群，深耕差异化服务。对于大型企业、核心企业，持续优化企业网银+银企直联组合服务，重点开

展流量、数据合作，拓展服务广度和深度；面向中小企业客户，推出移动特色微服务，满足客户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需求。携手互联网平台

企业，搭建对公线上银行平台，共建Fintech金融科技新生态。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企业网银签约客户107.85万户；报告期内交易笔数5,532.21万笔，交易金额29.07万亿元；银企直联客户数1,

410户，银企直联客户日均金融资产3,047.18亿元。

4、网络支付

报告期内，本公司聚焦“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两大体系，不断丰富支付产品，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民生付?” 品牌影响力打造。

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升级移动支付产品功能，构建便民支付场景，助推普惠金融发展；加大行业支付应用创新，结合II/III类户推出

行业解决方案；创新资金代收付服务，更好地解决商户特定场景下资金收付需求；完善网关支付，推出跨行网关支付功能；根据支付清算监

管要求，接入网联、银联无卡快捷支付等清算平台，确保业务合规稳健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跨行通客户数382.21万户，报告期累计归集资金1,640.12亿元；报告期内，个人网上支付累计交易规模7,150.44

亿元。 公私募基金销售监督业务年累计监督交易量达1.12万亿元。 目前本公司已合作上线公募销售监督102家，私募销售监督38家。

（五）海外业务

报告期内，香港分行积极贯彻本公司“做强公司、做大零售、做优金融市场” 的发展战略，落实改革转型及三年规划实施方案，不断完

善公司、金融市场、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三大业务，充分发挥本公司海外业务平台作用，业务发展稳健，效益持续提升。

香港分行凭借与总行跨境联动的优势，重点聚焦“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机遇，针对符合国家对外投资政策的优质“走

出去”客户，为其提供专业的跨境金融解决方案。 香港分行通过深耕特色业务领域，实现了小米、搜狗、京东、趣头条等一系列业内有影响

力的项目落地，强化了香港分行在上市公司私有化、跨境并购业务，以及医疗健康、教育、新经济等特色领域的专业品牌；加强银团业务牵

头能力，承接百丽国际、新高教、龙光地产等多笔具有市场知名度及代表性的银团贷款，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香港分行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拓展金融市场业务。 报告期内，香港分行积极布局发展债券投资及交易业务、结构性票据

投资业务，银行账户投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收益率水平进一步提升，利率风险对冲效果良好，截至报告期末，香港分行债券投资余额

489.04亿港元。 债券发行方面，报告期内香港分行成功发行中期票据10亿美元，同时香港分行中资美元债承销规模国际排名进一步提升，

债券承销业务笔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130%，体现了本公司在境外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香港分行个人业务发展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香港分行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定位为以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为载体的互联网轻

型银行，以跨境财富管理业务为支点，在海量的跨境中高端客群中抢占市场，把香港分行打造成本公司中高端客户的获客平台及经营平

台，不断提升跨境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截至报告期末，个人财富管理客户开户数已突破3万户，吸引了境内众多优质的境外上市公司集团雇

员客户，并与在港多家传统及互联网券商开展银证转账业务。 私人银行业务方面，高端零售“民生保”系列产品销售理想，报告期内“民生

保”系列产品总计销售83单，已生效总保费合计港币8.69亿元，有效带动了高端私银客户的增长，达标客户数达461户，较上年末增加19%。

报告期内，本公司香港分行实现净收入15.45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06%，其中利息净收入7.41亿港元，非利息净收入8.04亿港元。

（六）渠道管理和运营服务

1、物理分销渠道

本公司在境内建立高效的分销网络，实现了对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布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等区域。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销售网络覆盖中国内地的125个城市，包括132家分行级机构（含一级分行41家、二级分行82家、异地支行9家）、1,

148家支行营业网点（含营业部）、1,523家社区支行、160家小微支行、4,178家自助银行（含在行式和离行式）。

本公司坚持以客户体验为中心，深入推动渠道服务模式创新，在原客户化运营基础上升级推广客户化厅堂模式，加速网点厅堂向以客

户为中心的咨询、 销售和服务一体化的分销渠道转型。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完成客户化厅堂模式转型网点累计341家， 网点覆盖率达

29.73%，远程服务设备827台。

2、自助银行渠道

本公司积极推广新一代自助银行，充分发挥自助渠道效用，提升投入产出效率。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自助银行4,178家，比上年末减

少307家，自助设备数量8,016台。

3、渠道服务

本公司基于客户体验，实施多渠道服务质量监测，不断优化监测标准，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对1,127家支行网点、678家社区

网点、106家离行自助网点实施了服务质量监测，推动各类服务渠道持续保持优质服务品质，保证客户体验的一致性。

报告期内，本公司创新引入NPS（客户净推荐值）监测，高度重视客户真实体验反馈，首次监测值为69.44%。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

时，积极推动“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创建，对标中银协文明规范服务标准，打造良好的市场口碑。

4、运营管理

本公司依托民生特色的集中运营体系，着力提高运营服务的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稳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响应国家“发展普惠金融，鼓励

金融创新”的号召，持续优化“云账户”产品，面向小微企业提供“扫码开户、一站交付、云端服务” 的优质开户服务体验，创新结算服务手

段，推出移动化运营服务，全面支持广大小微企业创业发展。持续完善远程营销服务模式，为普惠客群提供数据化、定制化的线上财富管理

与咨询服务。实施主动的运营风险管控举措，对存在风险的账户主动控制境外交易功能，大力推动“账户安全锁”签约，不断强化对客户账

户资金的安全保护。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先后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五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在编制本财务报表时已执行上述准则。会计政策变更的有关情况及影响参见本公

司2018年4月27日的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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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30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由洪崎董事长召集并委托梁玉堂副董事长现场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6名，现场出席董事8名，电话连线出席董事8名，董事长洪崎、副董事长

张宏伟、董事史玉柱、吴迪、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和田溯宁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会议。 应列席本次会议的监事8名，实际列席8名。 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中国民生银行2018年上半年资本管理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披露公司2018年上半年资本构成信息及杠杆率的决议

详见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本公司未来三年在境内外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本公司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民生美术机构2018年度费用预算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本公司捐赠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筹建“民生文化生态园”项目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的决议

详见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关联董事卢志强先生回避表决。

9、关于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决议

详见本公司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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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的议案》，同意给予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想控股” ）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70亿元（含原有授信），授信期限2年。业务品种包括：风险度不高于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的

全部对公授信业务品种（以本公司的产品手册为准）。 各项产品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志强先生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笔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70亿元，合并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年度集团授信额度 116亿元，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本公司的授信审批额占

本公司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3.677%，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97%，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

会审议批准。

2018年5月28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8年8月3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授信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关联董事卢志强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本公司副董事长卢志强先生为联想控股董事， 卢志强先生实际控制的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联想控股持股比例为16.97%，因

此，联想控股及其下属企业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于198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91年4月

公司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2014年2月变更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23.56亿元，法定代表人柳传志。

联想控股作为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从事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两类业务，其中：（1）战略投资业务涉及IT、金融服务、创新消费与

服务、农业与食品及化工与能源材料等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品牌背书、管理提升和其他增值服务；（2）财务投资主要包括天使

投资、风险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覆盖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 截至2017年末，经审计的集团资产总额为3,357亿元，负债总额为2,561

亿元，资产负债率76.29%；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163亿元，净利润48.57亿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给予联想控股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70亿元（含原有授信），授信期限2年。 业务品种包括：风险度不高于中长期流动资金贷

款的全部对公授信业务品种（以本公司的产品手册为准）。

定价政策：各项产品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联想控股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纪鹏、

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监管部门相关法规

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

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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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

协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集团” ）签署《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邦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为安邦保险集团（包括安邦保险及其附属公司）提供金

融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资产管理类产品、代理销售基金产品、代理销售证券类产品，并收取相

关销售服务费用。《框架协议》项下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的服务费用拟定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人民

币20亿元。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关联交易的理由：

为了积极适应零售市场变化，拓宽个人客户产品供应范围，同时与安邦保险集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进一步提升本公司零

售业务中间业务收入规模。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安邦保险集团（包括安邦

保险及其附属公司）提供金融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资产管理类产品、代理销售基金产品、代理

销售证券类产品，并收取相关销售服务费用。《框架协议》项下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的服务费用拟定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人民币20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代销安邦保险集团保

险产品手续费收入超过本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1%，但小于5%，构成本公司的非豁免持续关联交易；合并此前安邦保险集团及其关联

方在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审批额21.58亿元， 安邦保险集团及其关联方在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审批额占本公司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0.82%，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权益的1.13%，本笔业务须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8年7月1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2018年8月3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联方介绍

截至2017年末，安邦保险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总股本17.84%股份，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 因此，上述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

交易。

安邦保险集团成立于2004年，法人代表人为何肖锋，注册资本619亿元。 主要经营业务：投资设立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

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安邦保险集团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合并总资产为29,885.65亿元，总负债为28,174.17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711.4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94.27%。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4,039.13亿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预计签署日期：本公司将适时与安邦保险集团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生效日期：2018年1月1日

订约方：本公司及安邦保险集团

期限：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首尾两天包括在内），为期1年。《框架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并追溯

至2018年1月1日，有效期截至2018年12月31日。若《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并得到本公司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同意及/或本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视本公司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要求而定），《框架协议》之有效期可以延长。

服务范围：

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本公司为安邦保险集团（包括安邦保险及其附属公司）提供金融产品代理

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销售资产管理类产品、代理销售基金产品、代理销售证券类产品，并收取相关销售服务

费用。 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按需求于《框架协议》项下订立个别的业务协议。

定价原则：

本公司提供给安邦保险集团的代理销售服务，不优于适用于一个可比较的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服务费用将按公平基准磋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计算，并按以下原则厘定：

(1)� �依照中国政府的指定价；或

(2)� �倘并无中国政府指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依照政府指导价；或

(3)� �倘并无中国政府指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依照各方按公平磋商基准议定的市场价。 服务费率将不逊于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向

独立第三方提供者。

《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交易将按非独家基准进行。 支付条款基本按照上述定价原则进行，尽管如此，本公司将向其他同类型产品提

供商寻求报价，或参考与独立第三方就同类型的产品及服务进行的若干其他同期交易条款，以确定安邦保险集团提供的价格及条款是否

属公平合理及与该等由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近。

费用支付：

服务费用将以现金转账方式于期末支付，或由双方议定的其他方式及按照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不时订立的实施协议所订明的协定

时间及方式支付。

《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一律依法订立实施协议，规范运作，并使其符合本公司上市地的有关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

交易总额：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为：人民币20亿元。

另外，本公司接受安邦保险集团提供的安邦保险产品需经本公司零售财富管理业务评审委员会讨论、评估，最终以投票方式（需全票

通过）确定。 此外，核定代销产品销售额度时需经本公司零售财富管理业务评审委员会讨论、评估确定，同时需要参考安邦保险的评级及

在全国保险公司内排名以及保险产品预计发售规模等要素。

以往交易金额及预计的交易限额：

以往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以往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以往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预计的年度限额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服务费用 341 1,372 352 2,000

设定《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年度限额上限时，本公司已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本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的持续关联交易的现时及预期营

运状况，并考虑到双方计划在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进一步提升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收入。 同时，在确认年度上限

时，本公司亦考虑到本公司未来代理销售保险、金融产品在传统银行保险、其他财务保险一切险、意外保险、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基金

代销业务及证券类产品等其他产品代销的预测规模及费率等，销售金融产品的服务费用增长属市场主导性质。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安邦保险集团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纪鹏、

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监管部门相关法规

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

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016

公司简称：民生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